
2026年1月7日 星期三 编辑 刘彬 版式 任兰君 校对 唐丽媛07 典滴

擅自更换非原厂轮胎，4S店被判退一赔三
核心提示 小汽车同轴轮胎最好要换就换一对，而且要花纹一致。陈先生虽是老司机，但出于

对正规4S店专业技师的信任，车辆维修使用四年后才被告知轮胎有安全隐患。近日，

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审理了这样一起服务合同纠纷案。

案情回顾

2020 年发生一起交通事故后，陈先

生将他的凯迪拉克牌汽车送到4S店，维

修技师告知车辆多处需要维修，包括雷

达、方向盘、轮胎等。最后结账时陈先生

拿到3份结算单，列明的维修项目共计47

项，实际花费 5.2 万余元，其中包括更换

一个左后轮胎，价值1127元。陈先生表

示，出于对专业4S店的信任，提车时并未

详细检查车辆情况，签字后走人。

2025 年，陈先生给车辆做例行年检

时，被车检所工作人员告知后轴左右轮

胎花纹不同，年检没有通过。陈先生回

忆近期并未更换过轮胎，上次更换轮胎

还是那次事故大修后，于是找出4S店记

录照片等证据比对，确认是4S店维修技

师操作有误。陈先生找到4S店要求更换

原厂轮胎并保证左右轮胎花纹一致，却

遭到了拒绝。

陈先生认为，4S 店未与顾客沟通告

知更换的不是原厂轮胎，擅自更换了非

原厂轮胎，改变了原本型号和花纹。他

认为，非原厂轮胎和原厂轮胎一个价，没

注意原厂轮胎被换成了非原厂轮胎。陈

先生表示对这一情况完全不知情，感到

被4S店欺骗了。他认为，国家强制性标

准有明确规定，同轴轮胎花纹型号必须

一致。花纹不一致会增加行车安全隐

患，被交警发现也要做罚款处理，4S店的

行为是把消费者的利益和人身安全置于

不顾，没有尽到应尽的责任。与4S店沟

通的过程中，工作人员推脱责任，陈先生

无奈诉至朝阳区法院，要求按照消费者

权益保护法判决4S店退一赔三。

庭审中，被告某4S店代理人辩称，修

车时因为没有原厂轮胎，维修技师已经

告知陈先生。由于陈先生着急用车，所

以同意更换非原厂轮胎。日常工作中4S

店知晓同一轴上的两个轮胎应该是一样

的，花纹一样会更加安全，但客户要求更

换其他轮胎或者客户有其他要求就会按

照客户的要求做。4S店在更换轮胎时已

经口头告知陈先生轮胎与原厂不一致。

提车时陈先生签字的结算单上明确写着

轮胎“非原厂”，陈先生已经签字，表示认

可。4S店解释，在维修过程中一定会口

头给出建议，但如何更换的选择权在客

户，最后尊重客户的选择。

法院查明，4S 店提交的 3 份结算单

中，前两份结算单上均载明轮胎类型为

“原厂件”，仅最后一份结算单载明轮胎

类型为“非原厂件”。2020 年 4 月 29 日

出具的结算单中，所列表二工时费项目

29 项、表三材料清单项目 18 项。法官

认为，在列明多个维修项目的情况下，针

对其中一项维修事项的变动，4S店应当

对陈先生进行重点提示，而现有结算单

上并无对轮胎类型变化的明显标注或重

点提示。

法院认为，根据《机动车运行安全技

术条件》（GB7258-2017 号）的规定，同

一轴上的轮胎规格和花纹应相同。该

国家标准要求轮胎的“规格”和“花纹”

一致，对轮胎是否为原厂、是何品牌并

无要求。4S 店作为专业的汽车销售及

维修机构，知晓同一轴上的两个轮胎花

纹一样会更加安全，且应当知道国家标

准对同轴轮胎花纹一致的强制性规定，

但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其对轮胎花纹不

一致可能导致的驾驶和年检风险向陈先

生告知。

法院认为，4S 店虽辩称其在维修过

程中一定会口头给出建议，但未提交证

据予以佐证，对4S店的相关答辩意见不

予认可。

基于在案证据，法院认定4S店未如

实告知陈先生更换轮胎的真实情况及相

关风险，使得陈先生对轮胎的真实情况

产生错误判断并影响购买决策，故4S店

的相关行为构成对陈先生的欺诈。法院

据此依法判决4S店向陈先生退还轮胎费

用1127元并赔偿3381元，陈先生将非原

厂轮胎退还给4S店。

一审判决作出后，当事人未上诉，陈

先生已经拿到了退赔款。

现代市场交易，尤其是技术性、专业性较强的服务领域，消费者的选择往往

深度依赖于经营者的专业判断与诚信披露。若经营者仅进行形式化告知，或利

用信息不对称隐瞒关键风险，则不仅侵害了消费者的知情权与选择权，更动摇了

市场经济赖以存续的信任基础。因此，法律对专业经营者设定了更为严格的注

意义务：在提供涉及国家强制性标准、行业技术规范或具有普遍认可的安全、健

康要求的商品或服务时，经营者必须确保相关风险提示是显著的、充分的和易于

获取的，不得将其隐藏于复杂冗长的格式条款中，也不应期待消费者凭自身专业

知识去识别。

·案后余思·

电动车频频自动停车
消费者诉请退货退款

法院：售卖不符合质量要求车辆的经营者应当承担违约责任

核心提示 近日，重庆市永川区人民法院审结一起买卖合

同纠纷案，认定电动车出现间歇性停车现象属于质

量问题，判决经营者退还消费者购车款21500元。

案情回顾

蒋某在某汽车销售部购买了一辆电

动四轮车，支付购车款26500元。蒋某在

使用车辆过程中，发现车辆仪表盘会经

常亮起并显示代码“014”，该代码出现

后，车辆就会间歇性停车。某汽车销售

部让蒋某先继续使用，但对车辆间歇性

停车问题一直未解决。蒋某以车辆出现

间歇性停车系严重安全隐患问题为由坚

决要求退车退款，某汽车销售部认为非

重大质量问题达不到退货退款程度且属

于车辆生产厂家售后问题拒绝。双方协

商无果，蒋某诉至法院。

法院审理后认为，在买卖合同关系

下，双方均应依法履行各自义务，消费者

已支付产品价款，经营者应当提供质量

合格的产品。蒋某已充分举证证明案涉

车辆在购买后出现间歇性停车问题，某

汽车销售部应承担证明案涉车辆及零部

件系合格产品，不存在重大质量瑕疵达

不到退货退款程度的举证责任。但考虑

到本案实际情况，蒋某在购车后已实际

使用了一段时间，车辆已行驶了1万多公

里，故酌情判决由某汽车销售部退还蒋

某购车款21500元。该判决现已生效。

案涉车辆在行驶时持续出现自动停车现象显然不能实现一般的正常使用的

目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二十四条第一款“经营者提供

的商品或者服务不符合质量要求的，消费者可以依照国家规定、当事人约定退

货，或者要求经营者履行更换、修理等义务”之规定，因案涉车辆不符合质量要

求，法院对蒋某退货退款的请求予以支持。

·法律点拨·

预售车位“缩水”
无法正常开门

法院：解除合同，买受人退还车位，开发商退还车位款

核心提示 车位能停进车，驾乘人员却无法正常开门——这

样的“缩水”车位让业主糟心不已。近日，福建省龙岩

市新罗区人民法院审结了这样一起预售车位买卖合同纠纷案，认定开发商交付

的车位不符合行业设计规范，导致买受人合同目的无法实现，判决解除车位买卖

合同，买受人向开发商退还车位，开发商退还车位款。二审维持原判。

案情回顾

2021 年 1 月，卢某在某小区购置商

品房时，一并与开发商签订车位买卖合

同，认购一个预售地下车位。合同仅约

定车位质量符合工程质量规范、标准及

施工图设计文件要求，未明确具体尺寸

标准。2024 年 8 月交房后，卢某发现车

辆虽能顺利停入该垂直式车位，但车位

左右后三面均靠实体墙，驾驶员及多数

乘客因空间狭窄无法正常开门，仅右后

座乘客可通过墙体缺口上下车。多次与

开发商协商解除车位合同无果后，卢某

将开发商诉至法院。

法院审理后认为，案涉合同合法有

效。因合同未明确车位具体标准，且无

相关国家强制或推荐标准，依据民法典

相关规定，应按照行业标准履行。法官

现场测量确认，案涉车位两侧墙体实际

间距仅2.52米，比规范要求短0.48米，不

符合设计规范，且“缩水”严重，导致卢某

无法正常使用，合同目的落空。

据此，法院判决解除双方签订的车

位买卖合同，卢某向开发商退还车位，开

发商向卢某退还车位款。开发商不服提

起上诉。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2015年实施的《车库建筑设计规范》（JGJ100-2015）明

确，小型车与墙横向最小净距为0.60米，按小型车总宽1.80米计算，两侧临墙的

标准车位最小净距应为3米。

·法律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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